新竹縣學校暨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處遇性輔導結案會議辦理流程說明
一、 依據：學生輔導法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設置辦法。
二、 適用對象：轉介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中心）之三級處遇性輔導個案。
三、 會議目的：
(一)透過「處遇性輔導結案會議」(以下簡稱結案會議)說明服務歷程、困境與現階段服務目標達成情形。
(二)透過結案會議的說明與討論，協助輔導處室與家長了解後續輔導工作的進行與未來輔導方向，並提升個案校園適應與促進系統合作。
四、會議參與人員：學校內了解個案之輔導教師（或認輔教師）、導師、輔導行政人員及專輔人員，並視需求邀請相關人員、家長與會討論。
五、辦理流程
	階段
	學校任務
	輔諮中心專輔人員任務

	1.結案評估
	
	專輔人員評估學生處遇性輔導已達結案標準。

	2.督導確認
	
	專輔人員視需要與督導討論結案適切性及後續輔導建議。

	3.結案討論
	學校人員會同專輔人員進行討論。
	專輔人員與學校人員討論處遇目標達成情形及結案適切性。

	4.會議籌備
	1.確認日期、時間及地點。
2.至中心網頁下載「結案會議辦理流程說明」及「結案會議紀錄範本」
3.安排當日工作（主持人、紀錄人員、校內輔導人員）
	1.與學校窗口討論結案會議之日期、時間及參與人員。
2.確認結案會議預計報告內容與轉介系統之結案回復表內容一致（結案原因、後續輔導建議）。

	5-1實體會議（第一優先）
	1.依議程進行結案會議。
2.簽到。
3.完成結案會議紀錄。
4.結案會議紀錄正本留校。
	1.出席會議。
2.會同學校討論輔導歷程、結案評估、後續校內輔導及資源連結建議。
3.說明結案原因及後續輔導建議。
4.拍攝或掃描結案會議紀錄後上傳。

	5-2線上會議（第二優先）
	1.依議程進行會議。
2.簽到。
3.截取會議畫面置於結案會議紀錄中。
4.完成結案會議紀錄。
5.將完成的結案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可加密)寄送給專輔人員。
6.妥善保存專輔人員回傳的會議紀錄。
	1.出席會議。
2.會同學校討論輔導歷程、結案評估、後續校內輔導及資源連結建議。
3.說明結案原因及後續輔導建議。
4.收到結案會議紀錄後簽名，再回傳給學校保存。(回傳檔案可加密)

	5-3電話聯繫（最後選擇）
	1.依議程進行會議。
2.簽到。
3.完成結案會議紀錄。
4.將完成的結案會議紀錄(可加密)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專輔人員。
5.妥善保存專輔人員回傳的會議紀錄。
	1.出席會議。
2.會同學校討論輔導歷程、結案評估、後續校內輔導及資源連結建議。
3.說明結案原因及後續輔導建議。
4.收到結案會議紀錄後簽名，再回傳給學校保存。(回傳檔案可加密)

	6.最終服務
	配合並協助專輔人員進行服務。
	辦理結案會議後，若仍有服務，以最後服務日期作為結案日期。

	7.結案回復
	收到結案回復表後，逐級點選確認。
	於最終服務後十五個工作日內將結案會議紀錄上傳，完成送出結案回復表。



六、當日會議議程：
(一)由主持人致詞簡要說明本次會議目的。
(二)學校輔導人員簡要說明個案概況，相關資料請於會議中說明，不於紀錄呈現。
(三)其他與會者分享對個案的觀察（課堂表現、親子關係、出席狀況、生涯方向等）。
(四)專輔人員說明個案服務歷程及個案狀況評估，如:個案服務次數、服務時數、服務歷程前/中/後期、工作方向、服務目標達成情形、結案原因及後續輔導建議等。
(五)決議：新竹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處遇性輔導結案，由學校持續進行生活適應及後續輔導工作。
七、注意事項
(一)請學校事先安排會議紀錄人員，紀錄內容以討論重點與決議為原則，勿詳述個案背景。
(二)結案會議相關表件「結案會議辦理流程說明」及「結案會議紀錄範本」請至輔諮中心網站下載。
(三)若為實體會議，當日學校完成會議紀錄(含簽到)後，專輔人員可拍攝或掃描紀錄表，上傳系統，正本校內留存，以利學校持續輔導工作之進行與資料歸檔。
(四)若為線上會議，當日請紀錄人員截取線上會議畫面一張置於紀錄中，並完成人員簽到、會議紀錄後，請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專輔人員，專輔人員簽名後，再回傳給學校保存。
(五)若為電話聯繫，當日請紀錄人員完成簽到、會議紀錄後，請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專輔人員，專輔人員簽名後，再回傳給學校保存。



